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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者：張鼎鍾　施嘉明　劉　垕　王執明　吳容明　陳德禹

　　　　雷飛龍　張世賢　游玉梅　張聰明　謝幸美　黃雅榜

　　　　劉文隆　劉正男　呂海嶠　呂有誠

主　席：趙其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王妙璋

　　　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主席報告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議通過本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原

則同

　　　　意本院增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。這個機關掌理的業務非

常

　　　　特別，一個是保障，與司法院的職權有關…一個是培訓，與行

政院

　　　　的職權有關。有關保障的部分，本專案小組提出一套構想，邀請

司

　　　　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法務部等機關及學者專家參與討論，

並

　　　　獲致共識。另培訓部分，因與行政院有關，本專案小組考慮主管

行

　　　　政院組織的機構有秘書處、研考會及人事行政局，但後來考慮秘

書

　　　　處對於人事業務並不是很熟悉，因此只請研考會及人事行政局

派員

　　　　參加，這就是為什麼請各位來的原因：

　（二）上次會議，本專案小組特邀請人事行政局游副處長就「有關本院

培



　　　　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定位之探討」一案初步交換意見，為期審

慎，

　　　　並請游副處長回去以後研提書面資料俾供參考。大體上本院及人

事

　　　　行政局均認為訓練很重要，惟因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訓練之職

掌究

　　　　屬考試院或行政院，因此有關訓練職掌的分配便滋生爭議。雖然

兩

　　　　院副院長曾就訓練職掌的分配有過協商，惟因認知上的差距，

目前

　　　　對協商結論的解釋亦有不即見解，為期安適解決上述問題，今

天特

　　　　別邀請各位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本案表示高見。

陳教授德禹第一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如何作培訓？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要把公務人員培養成一個

怎樣

　　　　的結果，譬如決策領導能力、規劃執行能力、專業能力或執行職

務

　　　　能力，再以此做為考量怎樣分工的一個基礎。

　（二）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來分工？我們可以從二方面來考

量，

　　　　一個是從面的角度來考量，就是考試院主管的訓練範圍究以包

括五

　　　　院或只包括行政院以外的四個院為宜：一個是從層次的角度來

考量，

　　　　就是關於決策領導方面的訓練，由考試院負責，規劃執行方面

的訓

　　　　練由行政院負責。至於分工前提要件應以怎樣才能對國家公務人

員

　　　　的培育最有效，即注意效能原則；其次是考試院和人事行政局

如何

　　　　在職權及功能上做一個安適的劃分；再其次應顧及環境及機關

的需

　　　　求，然後參酌上述的考慮，把分工的標準找出來，這樣執行上

會比

　　　　較有效果。

　（三）第三個我們值得留意的問題是人事行政局目前的定位是憲政機

關，



　　　　他是憲法賦與產生的機構，與行政院各部、會保因行政院組織法

之

　　　　規定衍生而來的機構有所不同，其地位蠻特殊的，且位階或許

高於

　　　　考試院即將設立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，這一點是值得

留意

　　　　的。

張教授世賢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關於考試院培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定位問題一案，提供幾個

觀點，

　　　　俾供參考。第一個觀點是現在的社會對以往凡事講求事權統一，

不

　　　　要各自為政的觀念已逐漸被多元化、市場機制及分權化的觀念所

取

　　　　代。基於這樣的趨勢，將來文官的培訓只要進行的很合理，符合

機

　　　　關的需求，那是否需要一個最高的機關來職掌，就有待考量。

　（二）第二個觀點是先要瞭解培訓的來源和動力為何：然後才能就培

訓應

　　　　隸屬何機關主管，做一個合理的考慮，擘如考試院考選一些初

任人

　　　　員進入機關之前，必須辦理職前訓練，為使機關很快用到人才，

設

　　　　計由考試院辦理是合理的：初任人員進入機關一段期間後，因

環境

　　　　的變遷，工作的改變或升遷需要，必須藉由訓練提升這些人的

公務

　　　　生產力，則類此訓練允宜設計由用人機關辦理較為要適，因為

惟有

　　　　用人機關最清楚要辦何種訓練？訓練時間要多長？要得到什麼

訓練

　　　　成果？如果由考試院辦理，個人以為不太適當。

　（三）第三個觀點是個人覺得國家訓練機構的角色功能除需配合社會

環境

　　　　的變遷不斷的調適外，並應適時藉由訓練來扭轉行政機關一些

不合

　　　　理的工作態度或硯念，進而落實在工作本身，提高公務生產力，

而



　　　　這些有關訓練的規劃和執行工作允宜由行政機關自已來做較為

適切

　　　　可行，若由考試院辦理恐將流於為辦訓練而訓練。

雷教授飛龍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從學理上的觀點來看，「人事權」應由行政首長主管「考試權」

　　　　則應獨立，雖然憲法第八十三條將「考試權」擴張的比較大，個

人

　　　　也非常贊同其中的一些部分，如考試的獨立、文官制度的建立、

文

　　　　官的保障等，均可避免行政首長過度濫權。個人就曾寫過一篇有

關

　　　　各國人事行政機關設置方式的文章，提及考試院存在的兩個基

本功

　　　　能，一個是主管考試，一個是主管文官制度，至於其他人事管

理事

　　　　項，如訓練，本來就是各機關的事，因為只有機關本身最清楚

自己

　　　　的需求為何？須辦何種訓練？考試院實不必插手辦理，只要管

好法

　　　　制即可。

　（二）報告第十一百提及「培訓」是廣義任用之一部分，個人覺得這樣

的

　　　　解釋是稍微擴張了一點。行政學上有一個名詞叫 EmpＩＲ eBU

Ｉ lding，

　　　　意思就是說我這個機關要建立一個王國，凡與我這個機關有關

的事

　　　　項我都要管，譬如前開報告說訓練是任用的有關部分，兩考試

也是

　　　　任用的有關部分，那銓敘部也可主管考試，考選部就不需要了

嗎？

　　　　不可以做這樣的解釋，因為法律上的名詞是很嚴謹，不能任意

擴張

　　　　解釋。因此，建議考試院將來成立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只

　　　　要掌理公務人培訓之法制事項即可，不需掌理實際事務。

　（三）建議考試院就文官行政中立化問題及公務員倫理規範問題審慎

加以

　　　　研究，俾符政黨政治需求並彌補公務員服務法之不足。



主席引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本專案小組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及職掌之初步構

想為

　　　　１培訓部分：置培訓委員士人，掌理公務人員培訓政策、方案之

審

　　　　　議，及培訓執行之協調事項，由司法院副秘書長及內政部、財

政

　　　　　部、教育部、交通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副首長兼任

　　　　　並隨職務異動更替。另置培訓處，其職掌說明如下，第一個是

關

　　　　　於公務人員培育、訓練、進修政策及法令之擬訂事項，就是有

關

　　　　　訓練之法制事項由本院掌理；第二個是關於全國性公務人員

筆試

　　　　　錄取人員、文官中立及其他有關訓練事項，這是兩院就訓練方

面

　　　　　之協商結論；第三個是關於各級訓練機構之評鑑事項，這是

近代

　　　　　訓練中比較重要，也比較缺乏的一個部分，本專案小組的構

想是

　　　　　參考教育部評鑑各大專院校方式，由一個超然獨立機構來執

行，

　　　　　因此評鑑並非由本院閉門造車來做，還是要請行政機關來參

與；

　　　　　第四個是其他有關公務人員培育、訓練、進修之協調聯繁事項

　　　　　這是概括性規定，即行政院沒有規定辦理的訓練，則由考試

院來

　　　　　做。

　　　　２保障部分：設保障委員會議，其地位中立超然，係行政救濟

最終

　　　　　機關，由委員七至九人組成之，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其資

格條

　　　　　件於組織法律列舉規定之，掌理再復審案件之審查，其審查

方式

　　　　　比照監察法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三條規定辦理。

　（二）本院國家文官學院除了辦理考試及格人員訓練及文官中立訓練



之外，

　　　　本專案小組經審慎研究認為高級文官（司處長以上）之訓練允

宜由

　　　　本院辦理，茲略述其理由如次：

　　　　１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下人員之訓練因須與機關業務緊密配合，

允宜

　　　　　由機關規劃執行，至簡任第十二職等司處長以上人員係屬通

才，

　　　　　其所需要之規劃、協調能力及對國家政策之瞭解是一貫的，不

因

　　　　　所屬機關之不同而有差異，且徵之各國對高級文官訓練的趨

勢，

　　　　　均委諸最高層機關統籌規劃設計，值得參酌。

　　　　２目前對高級文官的訓練有一個趨勢，就是如何藉彼此經驗的

交換

　　　　　來開闊高層文官的視野。因此，類此階層的訓練常摻雜學界、

企

　　　　　業界的人，而其訓練效果通常比同一系統的人在一起要來得

好。

　　　　３我國是五權的國家，考試院的職權不能以三權的觀點來衡量，

考

　　　　　試權是貫通到其他四個院的，擘如「銓敘」是世界各國所沒有

的：

　　　　　「人事制度」可延伸至立法機構或司法機構，這也是我國所獨

有

　　　　　的。雖然訓練，承如各位教授所講的中、低層人員的訓練需求

　　　　　考試院不瞭解，故不能插手，可是有關高層文官的訓練，如

領導

　　　　　訓練（簡任第十二、十三職等）、決策訓練（次長以上人員）

允

　　　　　宜由考試院來做較為合理。

張委員鼎鍾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專案小組所提的這篇報告並沒有參考本院前考銓制度研究發展

小組

　　　　培訓分組及銓敘分組共同研提之「考試院訓練進修體制建立之研

究」

　　　　之研究成果，個人頗感遺憾。



　（二）要建立好的文官制度，端賴於培訓工作的良窳，國外將訓練的

規劃

　　　　及執行委之於行政機關，固然有其根據。惟我國是五權架構的國

家，

　　　　與三權國家有別，能否全盤引用，允待考量，更何況現在行政

院所

　　　　屬各機關的訓練都是人事行政局依機關的需求去規劃執行，並

非由

　　　　機關本身來規劃執行，那與由考試院來規劃執行也是一樣的。加

以

　　　　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在審議通過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時，曾作附

帶決

　　　　議將人事行政局的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劃歸考試院，個人覺得本

院更

　　　　是責無旁貸了。

施委員嘉明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我國是一個五權架構的國家，與國外有別。剛才各位教授拿我國

的

　　　　人事制度與外國比較，甚至主張考試院只要主管考試及保障即

可，

　　　　個人對這樣的看法頗不以為然。因為自修憲以後，考試院的員額

並

　　　　未刪減，且業務非如外界所想被縮減了，反而增加一個公務人

員保

　　　　障暨培訓委員會，既然修憲構想是如此，而考試院又擁有智慧

和人

　　　　力專職來辦這些事情，那為什麼要限制他？這不是很大的浪費

嗎？

　（二）剛才陳教授提到目前的人事行政局是一個憲政機關，地位蠻特

殊的，

　　　　這話固然不錯，但個人認為他終究是行政院底下的一個機關，

就如

　　　　同銓敘部是考試院底下的一個機關一樣，相當於部級機關的地

位，

　　　　並不因為他是一個憲政機關就有所不同。

　（三）一般學者將「剩餘權」解釋為凡憲法未列舉規定於其他四院之職

權，

　　　　均屬於行政院之職權。然而事實上，憲法未規定為考試院職權之



事

　　　　項，考試院卻辦了很多，如公務人員保險、進修、高普考試及格

人

　　　　員訓練、中醫師特考及格人員訓練及公職候選人檢覈等，因此個

人

　　　　認為「剩餘權」之歸屬應以事務的性質做為基準，才屬合理。至

於

　　　　公務人員的培訓不知可否定位為人事業務之一，如果答案是肯

定的

　　　　話，那麼考試院是最高人事行政機關，當然可以去辦、去管，只

是

　　　　看管到什麼程度而已。

劉委員星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個人覺得辦訓練要依國家的需要為著眼，在訓政時期有中央訓

練團，

　　　　辦理一些較低層次的訓練;在憲政時期也辦了若干訓練，其中國

防

　　　　研究院所辦的訓練係屬高層領導人員訓練，是為了因應國家對

政務

　　　　官的需求而辦理，其培訓對象不僅包括政府的公務人員，還邀

請教

　　　　授及民間人士參與，然而類此高級文官的訓練，現今好像沒有，

至

　　　　於將來要不要辦，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。

　（二）如果高級文官訓練確有必要，接著要考慮的是這個訓練機關擺

在那

　　　　個地方較符合國家整體利益的問題。當然若以公務人員數的角度

來

　　　　考量，則把它擺在行政院是一種考慮，惟若從文官中立化的角

度來

　　　　考量，個人認為似乎應該把它擺在一個獨立超然的機關較為合

理。

吳秘書長容明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建議專案小組將剛才各位委員、教授所提意見及人事行政局意見

整

　　　　合於報告中，俾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定位和架構很

明確

　　　 的表達出來。



　（二）建議與開會有關的一些背景資料應準備周全，俾供與會人員參

考，

　　　 就以本案而言，諸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、第十四條：銓敘部組

織

　　　 法及兩院協商結論爭資料均附之厥如。

　（三）第一階段修憲及第二階段修憲後，國家的憲政體制是不變的，

乃據

　　　　個人瞭解目前李副總統所召集的憲政策劃小組之研究結論也是

維持

　　　　五權的憲政體制不變。既然五權的憲政體制不變，考試院依然是

國

　　　　家最高人事主管院，舉凡有關公務人員考選、任用、培訓、退休

及

　　　　撫卹等所有人事業務允宜由考試院規劃辦理，不能因為有人提

出「

　　　　剩餘權」或「人事行政局是憲政機關」等觀念就認為它的地位比

院

　　　　高或與院平行，這是應當加以釐清的。

陳教授德禹第二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剛才個人說人事行政局是一個憲政機關，地位蠻特殊的，但並

沒說

　　　　它高於院或與院平行，這點是首先要澄清的。

　（二）培訓的角色是服務性的角色，個人覺得這樣的觀念很重要，因

此「

　　　　統籌」只是整合、服務而已，不是管。

游副處長玉梅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　　　　上次會議紀錄有關本人發言部分內容請作修正。

張副處長聰明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　　　　建議考試院及人事行政局就現有的訓練系統，從需求、業務量

做

　　　一個全盤的評估，並將彼此主管範圍區隔清楚，俾免訓練資源浪

費。

雷教授飛龍第二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　　　　機關本身即為利益團體，政府組織應避免機關因手段與目的

之混

　　　淆而不斷擴大。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
　　　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

案由：考試院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培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定位之探

討。

結論：

　一、請劉總幹事文隆參酌與會人員意見修正本報告初稿。

　二、修正本專案小組第二十五次會議紀錄如左：

　　　（一）游副處長玉梅第一次發言部分加上「本局對本報告之書面意

見，

　　　　　　將於本週五下班前送交貴專案小組參考」

　　　（二）游副處長玉梅第五次發言部分更正為「訓練績效之評估，其

層

　　　　　　次可分為反應式（即滿意度）評估、學習評估及對組織成果

之

　　　　　　影響評估，惟各種績效評估均與訓練計畫之擬定關係密切，

此

　　　　　　處所稱「績效評估」究係何指？」

　　　（三）游副處長玉梅第七次發言部分更正為「組織簡圖所列培訓處

職

　　　　　　掌關於公務人員培育、訓練、進修計畫之研擬、規劃、協調、

　　　　　　聯繫事項與本局組織條例第五條所列考訓處職掌有所重疊，

與

　　　　　　兩院協商決議亦不一致，與各機關事權方可能產生積極的

權限

　　　　　　爭議，建請依據兩院協商決議並尊重各主管院與各機關業

務特

　　　　　　性及事權辦理」

　　　　　丙、臨時動議（無）

散會：下午六時十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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